
 
 



 

 

 

 

 



 

 

 

 

 

         财团法人 

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 

 

筑巢项目系列一 

协助受灾集合式住宅  

办理更新重建  
 

 

 

 

 

 

 

 

 

 

 

 

 

 

 

 

 

 

 

 

 

 

 



 
 
 

重建仁爱起 再造新生成 
 

九二一震灾发生后，民间与社会团体踊跃

捐输金钱与物资，奋不顾身，投入救灾赈

灾工作，展现高度的同胞爱；而国际社会

也相继伸出援手，以人道精神提供援助，

发挥人间的大爱。面对这百年来的重大灾

难，行政院鉴于各界捐款甚巨，有统合运

用以发挥最大效能的必要，于是宣布由民

间社会人士与相关单位共同组织『财团法

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推动救灾、

安置与重建等工作。 
 
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自改组后

，在会务推动上，以「来自民间、支助民

间、协助政府」的精神，营造民间与政府

协力投入灾后重建的伙伴关系；在业务推

动上，以「议题导向」为原则，从被动的

接受提案申请补助，转向主动积极的推动

重建方案；在捐款管理上，以「透明、效

率」为目标，定期公布捐款用途与流向，

务使各界爱心有效落实到灾后重建。 
 

 

 
 

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 
台北市 106 仁爱路三段五巷一弄九号 
电话：02-27781945 传真：02-27781832 

网址：http://www.921fund.org tw 
电子信箱：sos@921fun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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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震灾之后，政府所拟定的重建机制、相关优

惠措施，乃至于有部分住户重建意愿不高的现实

考虑，在在都使得受灾集合式住宅循都市更新方

式办理重建，成为绝大多数受灾户的共识；有鉴

于此，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推出「筑

巢项目－协助受灾集合式住宅（小区）办理更新

重建方案」，透过经费的补助与技术的辅导，来

让集合式住宅的更新重建得以顺利上路，灾户家

园重建的梦想早日实现。 

 

主办：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 

协办：财团法人都市更新研究发展基金会 

中华民国建筑师公会全国联合会 

台湾省建筑投资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 

 

补助对象： 

一、集合式住宅（小区）更新会： 

受灾集合式住宅（小区）住户为实施更新重

建，依「都市更新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所组

织的更新团体（更新会），其协调住户重建

意愿与办理更新重建相关事务所需的行政费

用。 

二、专业服务者或专业服务团队： 

协助集合式住宅住户与更新会办理更新重建

业务，包括协助成立更新会、拟定更新事业

计划与权利变换计划所需的服务费用。 

注：专业服务者或专业服务团队由集合式住宅住户经

协调与审慎评估后，自行选定，并签订委托合约

书。  

注：每一个更新单元只有一次补助机会。  

 

 

 

 

 

 

 



 

 

 

 
 

补助标准与申请方式： 
一、集合式住宅（小区）更新会行政费：  

□委托更新事业机构办理者：  

□不超过40户（6万）  □41－100户（8万）  

□101－200户（10万）□201户以上（12万）  

凭委托合约副本请领。  

□自组更新会者：  

□不超过40户（15万）□41－100户（20万）  

□101－200户（25万）□201－300户（30万）  

□301－400户（35万）□401户以上（40万）  

第一期（40%）：凭更新会核准函及申请核

准的相关文件复印件。 

第二期（60%）：凭建照及申请建照的相关

文件复印件。  

二、专业服务者或专业服务团队服务费：  

□更新事业计划阶段： 

□不超过40户（70万）  □41－100户（80万）  

□101－200户（90万）  □201户以上（100万）  

第一期（40%）：凭事业概要核准函及申请

核准的相关文件复印件（免办理事业概要者

免附）或更新会成立证书复印件。  

第二期（60%）：凭更新事业计划核准函及

申请核准的相关文件复印件。  

□权利变换计划阶段： 

□不超过40户（110万）□41－100户（120万）  

□101－200户（130万）□201户以上（140万）  

第一期（60%）：权利变换计划送审公文副

本。  

第二期（40%）：权利变换计划审议通过的

公函及申请核准的相关文件复印件。  

详情请洽： 
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 

 
 

 


